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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執行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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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-109年「優秀外國青年學子來
臺蹲點」TEEP計畫

111-112年「優秀外國青年學子來臺
蹲點」TEEP計畫

112-113年「優秀外國青年學子
來臺蹲點」TEEP計畫

114年「全球優秀青年來臺蹲點計
畫」TEEP計畫

TEEP計畫執行狀況

● 110餘名學員
● 執行至114.06.30，已結案

● 80餘名學員
● 執行至115.6.30
● 學員皆已完成實習，今年結案

● 70餘名學員
● 執行至115.6.30
● 學員皆已完成實習，今年結案

● 80餘名學員 (持續增加中 )
● 執行日期114.05.01至115.12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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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「外籍高階人才來台實習試辦專案」
IIPP計畫

114年「外籍高階人才來台實習試辦專案」
IIPP計畫

IIPP計畫執行狀況

● 14餘名學員(每梯次執行三個月)
● 5月.6月.8月.9月.10月.11月.12月梯次
● 每梯次：分別結案且皆已完成

● 10餘名學員(每梯次執行三個月)
● 6月梯次：結案
● 7月.8月梯次：結案
● 9月.10月梯次：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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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作業
•114年6月前

•由國際處辦理獎學金作業

•以匯款方式發放獎學金

因應做法
•114年6-8月
•由國際處處理

•匯款、現金並行

未來作業
•114年9月以後

•本校參考與彙整相關學

校作法

•教育部／國科會核定金

額將全額授權至計畫主

持人主計系統

•由教授端造冊，以向學

校預借現金或計畫主持人

代墊方式，發放現金給學

員，再行核銷

獎學金發放方式變革



經費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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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EP: 教育部
IIPP: 國科會(委託財團
法人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)

北科大

(國際處)

計畫主持人A 計畫主持人B 計畫主持人C 計畫主持人Ｄ

國際處會將
「核定金額」
全額授權給
計畫主持人

(不包含接待教授)



核銷流程總覽(日期僅為建議時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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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10日
step 1  

10-15日
step 2 

25-30日
step3

31-隔月5日
15-25日

每月10日前，若獎學
金有任何修改異動，
需通知國際處。

• 計畫主持人（或助
理）於主計系統點選
「暫付款請購」造冊
請領當月的獎學金，
印出1.預借經費申
請單 2.十五萬元以
下動支經費申請單

• 請將上述文件，附上
會辦國際處進行再
確認，由國際處傳遞
至主計室

由國際處核章、主計
室審核。

• 計畫主持人（或助理）
向出納組領款、或由
教授帳戶提款，將現
金發給學生並要求學
生親簽領據

• 請將領據正本送主計
室核銷，並影印一份
影本留存留到下個月
，作為下個月的簽領
文件，依此類推。

每個月需要做的事：

•計畫主持人（或助理）
1.於主計系統點選「暫
付款請購」之「報銷－
轉正核銷」進行核銷，
並輸入學生資料，印出
印領清冊

•請將印領清冊，附上學
生領據及十五萬元以
下動支經費申請單送
至主計室進行轉正核
銷，核銷後始得進行下
一次請款

點我看詳細流程 點我看詳細流程點我看詳細流程



貳、詳細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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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1.借支(每月10~15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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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系統操作示範

3.選「暫付款請購」

1.點「計畫請購查詢」

2.按「新增請購」



Step 1.借支(每月10~15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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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系統操作示範

4.在此畫面選擇經費
來源、填寫用途、填寫
學生受款明細，
按編輯受款人。

經費用途

填寫學生受款明細

下拉選經費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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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1.借支(每月10~15日)

5.輸入00000，系統自
動帶出限領現金。

6.按存
入，直
接印
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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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印出右邊這
兩份文件

(1.預借經費申
請單 2.十五萬
元以下(或以上)
動支經費申請
單)

領款者/簽名者須為
同一人，
不得為實習生本人

填寫分機
系所主管
簽名/蓋章

V勾現金

系統：
1.輸入00000即跳出限領現金
2.輸入老師資訊即匯款至老師 戶頭

系統：事由請輸入清楚是請領哪
一日期區間之獎學金

系統：
不足月則以「天」計

申請人
簽名/蓋章

填寫分機

主持人
簽名/蓋章

系所主管
簽名/蓋章

院長
蓋章

國際處承辦人+國際長
蓋章

V會國際處

Step 1.借支

藍色：教授端要做的事

紅色：國際處要做的事

綠色：操作提示

2周~1月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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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借經費
申請單

十五萬元
以下(或以
上)動支經
費申請單

將
1.預借經費申請單
2.十五萬元以下(或以上)動支經費申請單
(3.若筆數眾多，系統會自動生成一張清單)
放入公文夾內送至主計室審核。
(十五萬元動支經費申請單會還回來，請留
存至核銷時使用))
待約1~2周，出納組會通知領款。

Step 1.借支

點我回流程總覽



Step 2.發放(每月25~30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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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範本：IIPP學生領據 (每位學生一張)

國際處承辦人
蓋章

系主任或院長
蓋章

計畫主持人或助理
蓋章

發放人
簽章

發放人
簽章

發放人
簽章

發放人
簽章

實習生簽名 實習生簽名 實習生簽名
計畫主持人
簽名



Step 2.發放(每月25~30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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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範本：學生領據TEEP(每位學生一張)

計畫主持人
簽名/蓋章

點我回流程總覽



Step 3.核銷(每月31日~隔月5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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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系統操作示範

2.點「報銷」

1.輸入當初請款時的單號

3.出現這個畫面後
點「轉正核銷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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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點下方空白欄
出現下拉式選單
點「印領清冊」

下
拉

Step 3.核銷(每月31日~隔月5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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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出現這個畫面，輸入學生資料，按存入。

Step 3.核銷(每月31日~隔月5日)

獎助學金

需輸入 需輸入 學生 需輸入 需輸入 需輸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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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在原本的單號下，會產生新的單號。
(單號會是原本單號加-1) 
新單號按列印，印出印領清冊如右。

Step 3.核銷(每月31日~隔月5日)

J1141420392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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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領據 印領清冊

將
1.學生親簽的領據
2. 15萬元以下(上)動支經費申請單
3.印領清冊
放入公文夾內送至主計室核銷，完
成本次請款手續，使得進行下一次
請款。

Step 3.核銷(每月31日~隔月5日)

15萬元以下
(上)動支經
費申請單



TEEP注意事項(務必閱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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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TEEP計畫主持人，我想使用業務費和人事費，要怎麼做？

生源型 產學型

114年 業務費 得自行控留總經費最高20%為業務費，
且業務費是從獎學金挖走挪用的，所以
每人每月勢必無法領滿15000

得自行控留總經費最高20%為業務費，且業
務費是從獎學金挖走挪用的，所以每人每月
勢必無法領滿25000

人事費 不得編列人事費 得自行控留總經費最高25%為人事費，且人
事費是從獎學金挖走挪用的，所以每人每月
勢必無法領滿25000

115年 業務費 得自行控留總經費最高20%為業務費，
且業務費是從獎學金挖走挪用的，所以
每人每月勢必無法領滿20000

得自行控留總經費最高20%為業務費，且業
務費是從獎學金挖走挪用的，所以每人每月
勢必無法領滿30000

人事費 不得編列人事費 得自行控留總經費最高25%為人事費，且人
事費是從獎學金挖走挪用的，所以每人每月
勢必無法領滿30000



參、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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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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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QA Q1：學生若需提早離台？獎學金發放時程應怎麼掌握？

Q2：已借支但未發出之獎學金款項，該如何處理？

Q3：可否不借支，而是由老師代墊發放獎學金，再核銷？

Q4：會辦單位？

TEEP專區 Q5：TEEP執行人月數如何計算？

Q6：TEEP獎學金金額計算時須注意什麼？業務費如何規劃及使用？

Q7：TEEP各項計畫間（計畫主持人之間）可否流用？

Q8：TEEP計畫結案，需準備什麼？

IIPP專區 Q9：IIPP計畫主持人實習業務費應如何發放及使用？

Q10：每梯次計畫結束後，要做什麼？



常見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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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學生若需提早離台？獎學金發放時程應怎麼掌握？

Ans：
• 從獎學金借支到實際領到款項給學生，至少需約兩週(14天)作業時間，若承辦人親自

送往各處室則約5天作業時間。

• 主計室每月月底最後3天關帳，無法進行相關作業。

• 建議

 (1)學生實習時間若有異動：應於至少離台14天前知會教授與國際處，以免影響核發作業。

 (2)較理想的實習起訖：實習開始時間定在每月1日，實習結束時間訂在月底，較能配合每月獎

學金核發時程。



常見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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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已借支但未發出之款項，該如何處理？

Ans：

• 計畫主持人進主計系統→點選「暫付款請購」之「報銷－歸墊核銷」，並製作印領

清冊印出。

• 請派員1.將上述文件送會辦單位核章，2.核章完文件連同未發出之現金，送至出

納組繳回。

• 此步驟應於每月31日-隔月5日前完成，始得進行下一次請款。



常見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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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：核發獎學金，可否不借支，而是由老師代墊，再核銷？

Ans：可以。作法如下。

1. 老師先代墊獎學金給學生後(一樣要請學生簽領據)

2. 進主計系統→新增請購→差旅及計畫人事清冊→印領清冊，填入學生之受款明

細後，按「編輯代墊人」，填入老師自己的帳號。

3. 列印時會自動產出印領清冊，請連同簽收領據，一起送至主計室。待過一~兩周

後會入帳，核銷程序即完成。

• 此步驟應於每月31日-隔月5日前完成，始得進行下一次請款。



常見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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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會辦單位？

Ans：獎學金皆僅需會辦國際處即可。若是TEEP產學型有聘用助理，需加會人事室。

計畫類型 經費來源單位 校內作業流程

TEEP 教育部

需會辦：

獎學金、業務費：國際處

人事費：國際處、人事室

IIPP

國科會

（委託財團法人李國鼎科技發展基

金會處理經費核發事宜）

需會辦：僅國際處



常見QA-TEEP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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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： TEEP各項計畫間（計畫主持人之間）可否流用？

Ans：

1. 依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定「以校為單位核定總補助經費及各項計畫補助額度，授

權各項計畫間得依實際情形流用 。」因此，若有需要流用，請書面告知國際處（副本

給雙方計畫主持人），國際處將辦理授權金額之更動作業 。

2. 參考格式如下

流出 流入

計畫主持人：　例王大明教授
計畫年度與名稱：　例114TEEP
流出金額： 例20000元

計畫主持人： 例陳大美教授
計畫年度與名稱： 例114TEEP
流入金額： 例20000元



常見QA-TEEP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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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TEEP執行人月數如何計算？

Ans：最低應執行人月數=教師總核定金額 ÷每人月平均經費上限

Example：

*請注意，依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定，「計畫招收蹲點學員如未達 最低應執行人月數
，其未執行人月數之經費應繳回 (教育部)。」

計畫支出之每人月平均經費上限 老師總核定金額範例 計算範例 (以114年為例 )

產學合作型計畫 :

(114年)新臺幣2.5 萬元/人月

(115年)新臺幣3 萬元/人月

A教師核定總額$1,800,000

最低應執行人月數=1,800,000/25000=72人月

因此規劃時：可規劃12名學生每人來台實習6個月

實際執行時：若降低每月獎學金實領金額，則可增加更多實習人月數； 若

要使用業務費和人事費，則一定要降低每人每月金額，才不會超支

擴大生源型 :

(114年)新臺幣1.5 萬元/人月

(115年)新臺幣2 萬元/人月

B教師核定總額$900,000

最低應執行人月數=90,0000/15000=60人月

因此規劃時：可規劃10名學生每人來台實習6個月

實際執行時：若降低每月獎學金實領金額，則可增加更多實習人月數；

若要使用業務費和人事費，則一定要降低每人每月金額，才不會超支



常見QA-TEEP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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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： TEEP獎學金金額計算時須注意什麼？業務費如何規劃及使用？

Ans：
類型 計畫規定 發放原則 計算範例 1 計算範例 2

獎學金

參與蹲點計畫期程如

未達 1 個月，須依天

數比例支給，支領期

限以 6 個月為限

實習時程可超過  

6 個月，(但須注

意簽證限制)獎

學金支領不得超

過 6 個月

甲生實習起訖114.6.23~114.9.23

-

6月不足月:單位為日數，可領取8日

7月-8月皆足月:單位為月數，可領取整月

9月不足月:單位為日數，可領取23日

乙生實習起訖114.10.23~115.4.23

-

10月不足月 :單位為日數，可領取9日

11月-3月皆足月:單位為月數，可領取整月

4月不足月:單位為日數，由於獎學金支領不

得超過  6 個月，4月僅可領取30-9=21日

業務費

視計畫執行實際需求

，編列補助計畫經費

額度 20%為 業務費，

諸如差旅費、材料費、

鐘點費及其餘符合計

畫推動目的等各項  必

要業務費。

有招收學生發放

獎學金，才可撥

部分作為業務費

，上限20%

A教師核定總額$900,000，計畫支出之每人

月平均經費上限1.5 萬元/人月，最低應執行

人月數為90,0000/15000=60人月，故可規

劃10名學生每人來台實習6個月。

-

A教師決定先撥出核定總額 $900,000之20%

（即180,000元）作為業務費，其餘720,000元

/最低應執行60人月=每人每月可領獎學金

為12,000元。

B教師核定總額$900,000，計畫支出之每人

月平均經費上限1.5 萬元/人月，最低應執行

人月數為90,0000/15000=60人月，故可規

劃10名學生每人來台實習6個月。

-

B師無須使用業務費，因此900,000元可全

數作為獎學金，每人每月可領獎學金為

15,000元。



常見QA-TEEP專區

31

Q8： TEEP計畫結案，需準備什麼？

• 國際處需發函至教育部結案，應備文件如下

1. 經費收支結算報告表 -國際處製作

2. 各項計畫蹲點學員名冊 -國際處製作並與老師核對

3. 各項計畫成果摘要報告 (須附件: 蹲點學員實習心得 )-計畫主持人製作

4. 計畫經費執行報告表 (倘使用人事費或業務費，均需提交 )-國際處製作

• 請計畫主持人繳交結案資料 3.之電子檔給國際處承辦人，同步上傳至計畫官網

*請注意，依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定，「計畫招收蹲點學員如未達最低應執行人月數
，其未執行人月數之經費應繳回 (教育部)。」



常見QA-IIPP專區

32

Q9：IIPP計畫主持人實習業務費應如何發放及使用？

Ans：

1.由於本校教師皆有銀行或郵局戶頭資料，因此無須預借現金，請計畫主持人直接於

主計系統製作印領清冊，並將款項匯入 戶頭。

2.僅須注意，計畫主持人需在李國鼎基金會規定格式之領據簽名，惟領據最下方經辦

人及單位首長不得為計畫主持人本人（經辦人：國際處承辦人，單位首長：國際長）。



常見QA-IIPP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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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：每梯次計畫結束後，要做什麼？

Ans：每梯次計畫結束後，

1. 請將該梯次領據全正本（含學生簽名、計畫主持人簽收業務費，以及發放人員簽章）
，送回國際處，國際處需匯整寄回李國鼎基金會。(*李國鼎基金會規定：不受理影本或
電子簽，因此務必確認領據上的簽名皆為正本且不得塗改)
2. 若有因實習異動而產生之多餘實習金（含外籍實習生實習獎助金及計畫主持人實習
業務費），請告知國際處，國際處會先將授權款項收回，再統一辦理退款作業 ，將款項
退還給李國鼎基金會。



肆、下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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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將寄給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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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IIPP領據格式/TEEP領據格式

2. 實習學員名單總表/名冊
*檔案僅供檢視，若需要編輯內容，請通知國際處承辦人*

3. 此份說明會簡報

4. 需填寫主計系統帳號給國際處之google表單

國際處會將以下資料寄給各計畫主持人：(若未收到，請聯絡國際處)



請老師回傳資料：主計系統帳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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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告知國際處您的主計系統帳號，(填寫google表單或以email回傳皆可 )
國際處會將「核定金額」全額授權給計畫主持人

點我填寫表單

或掃描以下qrcode

https://forms.gle/vGoeSWrEp1ssjj857


114年9月開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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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參考與彙整相關學校作法：

•教育部／國科會核定金額 將全額授權至計畫主持人主計系統

•由教授端造冊，以向學校預借現金或計畫主持人代墊方式，發放現金給學

員，再行核銷

聯繫我們:
國際事務處－國際合作組
李筱萱｜#6507｜hlee@mail.ntut.edu.tw


